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股东提议增加 2017 年年度 

股东大会提案的独立意见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海宝银”）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兆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上海兆赢”）向公司发函，提议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1《关于股

份公司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提案2《关于股份公司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

案》和提案3《关于股份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对于该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上市公司董事会的稳定是公司发展的基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经合法选举产

生后，现正在正常履行职务期间，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履职期尚未过半，股

东在此时提出换届事宜是否有较充分的合法、合规性？此时提出董事会换届事宜将

会导致公司出现治理和经营的不稳定，不利于公司的正常发展，将实质损害包括中

小股东在内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的稳定发展局面任何股东都有义务和责任去

维护。包括本次提案在内，前述股东已多次提出相同的不利于公司稳定的提案，我

们对此坚决反对，希望股东能够严格遵守《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合规、合法的

方式来行使股东权利，提出利于公司稳定发展的提案。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且充分考虑了公司现阶段的经营发展需要、盈利

水平、资金需求及现金流状况等因素，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时也有利于公司健康、持续稳定发展的需要。 

而前述股东提出的近10亿元的现金分红方案，首先未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其次未考虑公司现金流的实际状况，置上市公司现阶段



及后续长远发展于不顾，若实施该分红方案将会使公司现金流急剧短缺而无法维持

正常运转，将实质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提案极端且不理性，我们

对此坚决反对。 

 

 

独立董事： 张莉娟 

           梁雨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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